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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澳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现金管理受托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北支行

●本次委托现金管理金额：人民币4,000万元

●本次现金管理产品名称：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三层区间38天结构性存款

●现金管理期限：38天

●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1年10月27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46,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授权总经理办公会在经审定事项的范围内行使投资决策及签署相关法律文件等职权。 使用期限自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上述额度在使用期限内可以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0月28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澳弘电子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司独立

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一、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目的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资金，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募投项目建设的情况下，提高公司募集资金

的利用率并节省财务费用，同时增加公司收益，为公司股东谋求更多的投资回报。

（二）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公司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2、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常州澳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

1913号）核准，公司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35,731,000股，发行价为人民币18.23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651,376,

130.00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591,782,710.34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0年10月15日全部到账。 上

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0】000620号)。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公司已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实施专户存储。 截至2021年12月29日，尚未使用的募

集资金余额为386,698,882.95元。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元） 备案情况 环评情况

年产高精密度多层板、高

密度互连积层板120万平

方米建设项目

716,010,200.00 540,266,710.34

常新行审经备

[2019]250号

常新行审环表[2019]

170号

研发中心升级改造项目 51,516,000.00 51,516,000.00

常新行审经备

[2019]233号

常新行审环表[2019]

158号

补充流动资金 120,000,000.00 - - -

合计 887,526,200.00 591,782,710.34

（三）本次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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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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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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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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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的单位所发行的产品。

2、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及时跟踪投资产品投向，如果发现潜在的风险因素，将进行评估，并针对评估结果及时采取相

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公司购买投资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定期对所有投资产品进行全

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向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二、本次委托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一）现金管理合同主要条款

2021年12月29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4,000万元购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结构性存款，本次结构性存款

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产品名称：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三层区间38天结构性存款

（1）产品代码：NNJ01043

（2）产品购买日：2021年12月29日

（3）产品起息日：2021年12月31日

（4）产品到期日：2022年02月07日

（5）产品期限：38天

（6）挂钩标的：黄金

（7）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8）本金及收益支付：产品到期日或提前终止日后3个工作日内向投资者支付结构性存款本金及收益

（9）预期到期利率：1.56%或3.00%或3.20%（年化）

（10）支付方式：银行转账

（11）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二）委托现金管理的资金去向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进行委托理财购买的“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三层区间38天结构性存款” ，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投资于银行存款和衍生金融工具。 衍生金融工具包括但不限于信用、权益、商品、外汇、利率期权等衍生金融工具，产

品浮动收益与黄金价格水平挂钩。

（三）风险控制分析

在产品有效期间，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公司将与产品发行机构进行密切联系，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管理的进展情况，加强检查监督和风险控制力度，一旦发现或

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保证募集资金安全。 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公司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受托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公司代码：600036）。 受托方

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302,558,479.54 1,865,076,542.30

负债总额 895,712,107.56 561,708,348.16

净资产 1,406,846,371.98 1,303,368,194.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6,620,630.87 155,993,792.07

公司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最高额度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

金的比例为5.68%，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不会造成重大的影响。

公司本次计划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

提下实施的，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和募集资金项目的建设，亦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与此同

时，对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公司不存

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公司本次购买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三层区间38天结构

性存款”通过资产负债表“交易性金融资产”列报，利息收益计入投资收益（未经审计）。

五、风险提示

本着维护股东利益的原则，公司严格控制风险，对理财产品投资严格把关，谨慎决策。 尽管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为安

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

市场的变化合理地进行投资，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

公司已于2021年10月27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46,000万元（含本数）的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的产品品种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产品。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有效，上述额度在使用期限内可以滚动使用，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在使用期

限、资金额度、产品范围内行使投资决策及签署相关法律文件等职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0月28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澳弘电子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公告》。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

1 银行大额存单 7,000.00 2,000.00 299.65 5,000.00

2 结构性存款 120,500.00 93,000.00 1,346.27 27,500.00

3 本金保障型收益凭证 15,000.00 15,000.00 185.26 0

合计 142,500.00 110,000.00 1,831.18 32,5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56,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42.97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14.68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32,5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3,500.00

总理财额度 46,000.00

注：1、上述银行大额存单每月支付利息，收益直接转入募集资金专户；

2、上述“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是在之前理财授权额度下产生的单日最高余额。

3、上述“总理财额度” 为2021年10月27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所授

权的理财额度。

特此公告。

常州澳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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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澳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现金管理受托方：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春江支行（以下简称“江南农商行” ）,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北支行

●本次委托现金管理金额：人民币12,000万元

●本次现金管理产品名称：“富江南之瑞禧系列JR1901期结构性存款JR1901DB21246” 、“富江南之瑞禧系列

JR1901期结构性存款JR1901DB21247”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三层区间38天结构性存款”

●现金管理期限：365天、365天、38天

●履行的审议程序：公司于2021年12月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9,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授

权总经理办公会在经审定事项的范围内行使投资决策及签署相关法律文件等职权。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12个月内有效， 上述额度在使用期限内可以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2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澳弘电子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

意的独立意见。

一、本次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目的

为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在做好日常资金调配、保证正常经营所需资金不受影响的基础上，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为公司和股东谋求更多的投资回报。

（二）资金来源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部分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

（三）本次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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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春江

支行

结构

性存

款

富江南之

瑞禧系列

JR1901期

结构性存

款

JR1901D

B21246

保本浮

动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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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4,500

1.80%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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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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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江苏江南

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常州春江

支行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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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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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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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的单位所发行的产品。

2、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及时跟踪投资产品投向，如果发现潜在的风险因素，将进行评估，并针对评估结果及时采取相

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公司购买投资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定期对所有投资产品进行全

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向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二、本次委托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一）现金管理合同主要条款

1、2021年12月27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4,500万元购买江南农商行结构性存款，本次结构性存款合同主要

条款如下：

产品名称：富江南之瑞禧系列JR1901期结构性存款JR1901DB21246

（1）产品代码：JR1901DB21246

（2）产品购买日：2021年12月27日

（3）产品起息日：2021年12月29日

（4）产品到期日：2022年12月29日

（5）产品期限：365天

（6）挂钩标的：中国债券信息网（http://www.chinabond.com.cn/）公布的中债国债收益率曲线（到期），待偿期10

年的收益率

（7）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8）本金及收益支付：本金及收益在到期日兑付，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9）预期到期利率：1.80%或6.10%（年化）

（10）支付方式：银行转账

（11）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2、2021年12月27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4,500万元购买江南农商行结构性存款，本次结构性存款合同主要

条款如下：

产品名称：富江南之瑞禧系列JR1901期结构性存款JR1901DB21247

（1）产品代码：JR1901DB21247

（2）产品购买日：2021年12月27日

（3）产品起息日：2021年12月29日

（4）产品到期日：2022年12月29日

（5）产品期限：365天

（6）挂钩标的：中国债券信息网（http://www.chinabond.com.cn/）公布的中债国债收益率曲线（到期），待偿期10

年的收益率

（7）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8）本金及收益支付：本金及收益在到期日兑付，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9）预期到期利率：1.80%或5.90%（年化）

（10）支付方式：银行转账

（11）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3、2021年12月29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3,000万元购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结构性存款，本次结构性存

款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产品名称：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三层区间38天结构性存款

（1）产品代码：NNJ01043

（2）产品购买日：2021年12月29日

（3）产品起息日：2021年12月31日

（4）产品到期日：2022年02月07日

（5）产品期限：38天

（6）挂钩标的：黄金

（7）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8）本金及收益支付：产品到期日或提前终止日后3个工作日内向投资者支付结构性存款本金及收益

（9）预期到期利率：1.56%或3.00%或3.20%（年化）

（10）支付方式：银行转账

（11）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二）委托现金管理的资金去向

公司购买的“富江南之瑞禧系列JR1901期结构性存款JR1901DB21246” 、“富江南之瑞禧系列JR1901期结构性存

款JR1901DB21247” 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365天的有保本承诺的结构性存款。 以上投资品种不

涉及证券投资，不用于股票及其衍生产品、证券投资基金和证券投资为目的及无担保债权为投资标的的银行理财或信托

产品。 上述投资产品不用于质押。

公司购买的“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三层区间38天结构性存款” ，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于银行存款和衍生

金融工具。 衍生金融工具包括但不限于信用、权益、商品、外汇、利率期权等衍生金融工具，产品浮动收益与黄金价格水平

挂钩。

四、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本次委托理财的受托方为江南农商行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南农商行为优质的金融机构,2018年-2020年其

营业收入分别为90.05亿元、103.64亿元、109.18亿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江南农商行在编员工人数为3900余人。 在常州

本地设立9家管理行级机构（即8家区级管理行+1家总行营业部）；异地设立2家异地分行（淮安分行、苏州分行）、22家异

地支行和分理处，共计209家网点。 2020年营业收入109.18亿元，净利润28.57亿元，资产总额4,374.41亿元，2021年半年度

营业收入57.08亿元，净利润19.09亿元，资产总额4,718.42亿元。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公

司代码：600036）。

上述受托方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关联

关系。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302,558,479.54 1,865,076,542.30

负债总额 895,712,107.56 561,708,348.16

净资产 1,406,846,371.98 1,303,368,194.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6,620,630.87 155,993,792.07

公司拟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2,000万元， 最高额度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货币

资金的比例为17.03%，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不会造成重大的影响。

公司本次计划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做好日常资金调配、保证正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不受

影响的基础上实施的，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亦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产生重大

影响。 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闲置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进一步提高公司整体收益，符合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公司本次购买的江南农商行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结构性存款通过资产负债表“交易

性金融资产”列报，利息收益计入投资收益（未经审计）。

五、风险提示

本着维护股东利益的原则，公司严格控制风险，对理财产品投资严格把关，谨慎决策。 尽管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为安

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

市场的变化合理地进行投资，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

公司已于2021年12月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同意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9,000万元（含本数）的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的产品品种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产品。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上述额度在使

用期限内可以滚动使用。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在使用期限、资金额度、产品范围内行使投资决策及签署相关

法律文件等职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2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披露的《澳弘电子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

1 收益凭证 5,000.00 0 0 5,000.00

2 结构性存款 12,000.00 0 0 12,000.00

合计 17,000.00 0 0 17,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7,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13.04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0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17,0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2,000.00

总理财额度 19,000.00

特此公告。

常州澳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000639� � �证券简称：西王食品 公告编号：2021-031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1�年 12�月 20�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关于对西王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1〕第 460�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 接到函件后，公司高度重视，按照函件有关内容

及要求，立即与相关方进行了沟通并认真核查，现将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以表格形式说明截至回函日占你公司2021年至今预付款项余额前十名的交易对方名称、交易内容、预付款支付时间及金额、相

关交易是否具有商业实质、截至回函日的结转情况、是否存在预付款退回的情形，并说明交易对方与你公司、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上述主体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在此基础上说明相关主体是否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你公司资金的情形；同

时，请向我部提供你公司与前述主体2021年至今每月末预付余额及实际交易金额、相关合同、支付凭证等相关材料。

回复：

2021年1月1日-2021年12月28日公司预付账款前十大明细

单位：元

单位名称 交易内容 采购金额 付款金额 期末余额

西王淀粉有限公司 采购胚芽 350,395,563.91 503,848,392.00 185,671,635.00

青岛荣林盛嘉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采购胚芽 1,391,231,459.16 1,470,891,798.44 79,660,339.28

Power�Brands

Iovate采购运动

营养品

29,518,580.69 47,435,987.08 19,175,397.11

Green�Wave

Iovate采购运动

营养品

- 17,894,822.40 17,894,822.40

杭州衡美食品科技有限公

司

采购运动营养品 13,429,229.50 21,438,124.50 8,008,895.00

太仓市宝马油脂设备有限

公司

采购设备款 7,800,000.00 7,800,000.00

淄博东惠食品有限公司 采购胚芽 203,694,502.18 193,463,763.66 6,883,293.28

Nexxus

Iovate采购运动

营养品

- 5,231,036.41 5,231,036.41

华润圣海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采购运动营养品 4,358,305.00 4,358,305.00

济宁北企天香食品有限公

司

采购毛油 110,209,649.00 103,434,018.20 3,028,394.00

以上供应商与我公司交易都按照一般的商业（行业）规则签订了购销合同，具有真实的交易背景和商业实质。 西王淀粉有限公司与

公司为同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经查其余公司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上述主体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均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相关主体亦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存在预付款退回情形的有西王淀粉有限公司、

济宁北企天香食品有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1、西王淀粉有限公司：

2021年1-4月， 公司按照年度采购合同采购西王淀粉有限公司胚芽金额1.9亿元， 按照合同1-4月共支付西王淀粉有限公司胚芽款

1.7亿元，所属期内每月根据实际到货情况，发生预付账款退款金额为1,450万元，上述合同于4月底全部结清执行完毕。

由于国内玉米供应紧张，玉米价格达到纪录高点，公司主要原材料玉米胚芽的价格也持续上涨。为稳定公司玉米油业务板块毛利率，

降低公司玉米胚芽采购价格上涨及玉米胚芽短缺的风险，经公司综合研判市场行情，于4月6日与西王淀粉签订为期六个月锁价合同，合

同数量8万吨，单价4,600元/吨，合同金额3.68亿元，合同自2021年5月1日起执行；2021年4月25日根据对未来采购量的评估，双方签订补

充协议，采购量修订为5.2万吨，其他条款不变，合同金额变更为2.39亿元。公司2021�年 4-6月预付西王淀粉的锁价合同胚芽采购款共计

人民币3.56亿元，签署补充协议后退回胚芽采购预付款人民币 1.29亿元，截至2021年10月31日该笔合同到期，剩余预付款1.44亿元已经

全部收回。

2、济宁北企天香食品有限公司：2020年12月20日因春节备货所需，公司与济宁北企天香食品有限公司签订1,275万购销合同（数量

1,500吨， 单价8,500元/吨）， 合同约定签订合同后预付80%货款， 公司于2020年12月23日支付济宁北企天香食品有限公司1,000万，

2021年1月18日济宁北企天香食品有限公司提出受疫情影响等原因，无法按约定时间完成供货，经双方协商于2021年1月18日终止原购

销合同，济宁北企天香食品有限公司将预付款项退回，公司于2021年1月19日收到退回资金。

经自查，除以上两家公司外，其他八家供应商不存在预付款退回的情形。

二、分别说明2021年至今每月末你公司对西王淀粉预付账款的余额，2021年5月1日至2021年10月31日的采购量及采购金额，截至

10月31日收回预付款的具体金额，结合退回预付款项的情形说明相关交易是否具有商业实质，相关预付款是否构成你公司对外提供财

务资助或西王淀粉非经营性占用你公司资金。

回复：截至2021年12月28日我司与西王淀粉有限公司交易明细如下：

单位：元

日期 采购量/吨 采购金额 付款金额 月末金额

2021年1月 20,938.86 89,484,107.20 89,700,000.00 32,434,699.71

2021年2月 3,799.06 17,285,147.22 2,250,000.00 17,399,552.49

2021年3月 7,365.70 34,376,566.17 44,400,000.00 27,422,986.32

2021年4月 11,515.82 49,251,672.51 207,350,000.00 185,521,313.81

2021年5月 5,057.50 23,264,500.00 23,100,000.00 185,356,813.81

2021年6月 4,884.67 22,469,482.00 18,000,000.00 180,887,331.81

2021年7月 3,333.54 14,066,373.35 166,820,958.46

2021年8月 966.97 4,311,465.01 162,509,493.45

2021年9月 1,963.20 8,623,771.45 153,885,722.00

2021年10月 2,159.59 9,934,114.00 -143,951,608.00 0

2021年11月 9,676.06 46,445,088.00 245,000,000.00 198,554,912.00

2021年12月28日 6,570.91 30,883,277.00 18,000,000.00 185,671,635.00

合计 78,231.88 350,395,563.91 503,848,392.00

2021年1-10月份退回情况如前问所述，西王淀粉有限公司因供应量不足，部分完成履约并在合同约定期限内主动退回了剩余的预

付资金，因此公司认为相关交易具有商业实质，相关预付款不构成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或西王淀粉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情形。

2021年11月1日公司根据市场行情判断及对西王淀粉有限公司供应量重新评估， 我司继续与西王淀粉有限公司签订七个月锁价合

同，合同数量8.8万吨，单价4,800元/吨，合同金额4.22亿元，合同约定付款结算方式：合同签订后需方预付货款60%，且每月底余额不高于

合同剩余采购金额的60%，采购单价七个月内遇涨不涨，遇落则落。 根据合同约定，2021年11月食品公司支付预付款2.45亿元，到货0.46

亿元，月末余额1.99亿元不高于合同剩余采购金额60%。

三、说明截至2021年三季度末你公司按交易对方归集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入、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前十名对象情况，是否存在问题1涉

及对象以外的其他支付预付款项后退回的情形，如是，请说明相关交易是否具有商业实质，相关预付款是否构成你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

助或对应对象非经营性占用你公司资金。

回复：2021年三季度末，按交易对方归集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前十大如下：

单位：元

客户 交易内容 1-9月收款金额

WAL-MART�STORES,�INC. iovate销售运动营养品 461,810,644.93

湖南西子电商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销售运动营养品 192,623,857.05

AMAZON.COM iovate销售运动营养品 116,636,305.69

青岛荣林盛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销售胚芽粕 83,378,915.00

WALGREENS iovate销售运动营养品 75,436,681.55

湖南山润山茶油销售有限公司 销售一级玉米油 51,575,000.00

山东新胜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胚芽粕 50,913,176.65

Evergrand�International�Trade�co.,Limited 香港销售运动营养品 48,781,564.01

SAMS�CLUB iovate销售运动营养品 47,863,828.59

IHERB�INC. iovate销售运动营养品 45,557,811.31

2021年三季度末我司按交易对方归集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前十大如下：

单位：元

供应商 交易内容 1-9月付款金额

青岛荣林盛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采购胚芽 1,109,627,240.00

西王淀粉有限公司 采购胚芽 384,800,000.00

MILK�SPECIALTIES�GLOBAL iovate采购运动营养品 206,352,828.43

NUTRABLEND�FOODS iovate采购运动营养品 170,813,443.99

淄博东惠食品有限公司 采购胚芽 139,320,743.07

曲阜良友食品有限公司 采购毛油 131,693,515.10

VALENTINE�ENTERPRISES�INC. iovate采购运动营养品 130,860,898.17

PROTEC�LABORATORY iovate采购运动营养品 91,659,279.92

邹平盛旭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采购胚芽 77,000,000.00

辛集市广益油脂有限公司 采购毛油 73,722,747.02

以上供应商除西王淀粉有限公司外其他供应商不存在预付账款退回情况。

四、结合问题1的回复，说明你公司在支付前述预付款项时是否针对交易对方、交易金额、交易可行性进行评估，相关付款行为是否已

履行相应审批程序，并自查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事项。

回复：我公司按照《公司内部控制管理手册》的相关规定和审批流程，对供应商、交易金额及可行性进行了有效评估，合同签订、相关

付款行为履行了相应审批程序，经自查不存在应披未披露事项。 具体审批流程如下：

1、供应商选择程序

（1）采购部业务员不定期收集供应商信息，收集内容包括供应商的资质、经营范围、服务质量等。

（2）采购部业务员从生产需求、价格、质量、服务、数量、供货周期、合作历史记录等角度考察供应商，根据考察结果编写《供应商评

价表》，详细登记供应商各方面的情况。

（3）采购部内勤根据《供应商评价表》初步筛选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分析各供应商优劣，将达到要求的供应商列入《合格供应商名

录》。《合格供应商名录》经采购部经理、分管领导、总经理审核，董事长审批。

（4）采购部业务员根据审批结果选定供应商，并由采购内勤拟定采购合同。

（5）战略合作供应商的引入，需采购部门详细考察、多方调研，并提报公司经理办公会商议，经经理办公会组织会议详细讨论后确

定。

2、采购合同签批流程

（1） 根据招投标或询价结果，采购部业务员与供应商进行洽谈，达成合作意向后，报采购部经理同意，由采购内勤编制采购合同文

本和合同评审表，进行逐级审批。 辅配采购部合同需在合同评审表上注明定价方式。

（2）经济检查部合同审核管理员对合同内容条款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提出审查意见。

（3）采购部经理对合同所涉内容进行全面审查并提出审查意见，在审查后签字认可合同文本。

（4）分管领导负责对合同所涉内容进行全面审查并提出审查意见。

（5）总经理根据相关部门所提意见、办理程序的规范性以及其认为需要审查的内容对合同进行审阅并签署意见。

（6）根据总经理的审查意见，由公司总经理或受总经理授权的相关人员正式签署合同。

（7）合同审核管理员加盖合同章后，业务员要及时将生效的合同传真给客户。

3、采购部业务员办理预付款项必须有合同或协议，对产量小、质量差的企业必须谨慎付款。

4、付款方式和期限根据合同执行，一般是合同期内电汇。预付款申请的过程：采购部采购内勤在合同签订后，根据合同的数量、单价，

拟定《付款申请单》，经财务部采购会计、采购部经理、分管领导、总经理审核、董事长审批后，财务部银行会计根据《付款申请单》编制

《付款单》经财务总监审核各项数据后予以审批付款。

5、 合同执行完毕后采购部业务员进行对账，核对无误后，由供应商开具增值税发票并邮寄至公司采购部接收，采购部采购内勤将发

票进行审核后，一并将《检验报告单》、《采购入库单》等单据审核无误后贴附《报销凭证》，交财务部采购会计审核入账。

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法》等法律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真

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5177� � �证券简称：东亚药业 公告编号：2021-061

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现金管理受托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现金管理金额：2,000万元、1,000万元、2,000万元

●现金管理产品名称：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二元型）【CSDPY20210773】、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

二元型）【CSDPY20210776】、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二元型）【CSDPY20210777】

●产品期限：92天、62天、96天

●履行的审议程序：《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已经过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

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本次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审

批范围内，无需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一、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一）现金管理目的

在保证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提高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募

集资金，增加公司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二）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公司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2、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

2814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840万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1.13元，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88,409.20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78,243.85万元。 本次发行募集

资金已于2020年11月20日全部到账，并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于2020年11月20日出具“中汇会验

[2020]6629号”《验资报告》。

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全资子公司、保荐机构、募集资金开户行签署了《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三方/四方监管协议》。

3、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78,243.85万元。《东亚药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披

露的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年产头孢类 药物关键 中间体 7-ACCA200 吨 、

7-ANCA60吨技术改造项目

13,690 13,690

2 年产586吨头孢类原料药产业升级项目二期工程 47,676 47,676

3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7,624 6,877.85

4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0,000 10,000

合计 78,990 78,243.85

4、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2021年9月28日及2021年10月14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及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对年产586吨头孢类原料药产

业升级项目二期工程中的2个子项目“年产200吨头孢克洛原料药项目” 和“年产30吨头孢妥仑匹酯原料药项目” 募集资

金投向进行变更。 本次变更投向募集资金总额22,870万元，其中，16,870万元用于投资建设年产头孢类母核产品180吨技

术改造项目、 年产氧头孢类母核产品100吨技术改造项目；6,000万元用于追加投资到 “年产头孢类药物关键中间体

7-ACCA� 200吨、7-ANCA� 60吨技术改造项目” ，变更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变更前项目名称 变更后项目名称

变更前总投

资额

变更后总投

资额

1

年 产 头 孢 类 药 物 关 键 中 间 体

7-ACCA200吨、7-ANCA60吨技术改

造项目

年产头孢类药物关键中间体7-ACCA200

吨、7-ANCA60吨技术改造项目

13,690 19,690

2

年产586吨头孢类原料药产业升级项目

二期工程

年产586吨头孢类原料药产业升级项目二

期工程

47,676 24,806

3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7,624 7,624

4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0,000 10,000

5 -

年产头孢类母核产品180吨技术改造项目、

年产氧头孢类母核产品100吨技术改造项

目

- 16,870

合计 78,990 78,990

募集资金变更具体情况详见2021年9月28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东亚药业关于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0）。

（三）本次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受托机构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

产品风

险级别

增值收

益率

（%）

产品起

息日

产品到

期日

关联

关系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挂钩型结

构性存款

【CSD-

PY202107

73】

银行理财

产品

2,000

低风险

产品

1.3000-3.3000 2021.12.30 2022.04.01 否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挂钩型结

构性存款

【CSD-

PY202107

76】

银行理财

产品

1,000

低风险

产品

1.3000-3.0524 2021.12.31 2022.03.03 否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挂钩型结

构性存款

【CSD-

PY202107

77】

银行理财

产品

2,000

低风险

产品

1.3000-3.3000 2021.12.31 2022.04.06 否

（四）公司对委托现金管理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购买标的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的存款类产品，风险可控。

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购买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的审批和执行程序，确保现金管理

事宜的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确保资金安全。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

业机构进行审计。

二、本次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一）合同主要条款

1、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产品名称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二元型）

产品编号 CSDPY20210773

产品类型 保本保最低收益型

产品起息日 2021.12.30

产品期限（日） 92天

产品到期日 2022.04.01

预期年化收益率 1.3000%-3.3000%

产品收益说明

如果在观察期内，挂钩指标【始终小于观察水平】，扣除产品费用（如有）后，产品获得保

底收益率【1.3000%】（年率）；如果在观察期内，挂钩指标【曾经大于或等于观察水平】，

扣除产品费用（如有）后，产品获得最高收益率【3.3000%】（年率）。

2、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产品名称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二元型）

产品编号 CSDPY20210776

产品类型 保本保最低收益型

产品起息日 2021.12.31

产品期限（日） 62天

产品到期日 2022.03.03

预期年化收益率 1.3000%-3.0524%

产品收益说明

如果在观察期内，挂钩指标【始终小于观察水平】，扣除产品费用（如有）后，产品获得保

底收益率【1.3000%】（年率）；如果在观察期内，挂钩指标【曾经大于或等于观察水平】，

扣除产品费用（如有）后，产品获得最高收益率【3.0524%】（年率）。

3、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产品名称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二元型）

产品编号 CSDPY20210777

产品类型 保本保最低收益型

产品起息日 2021.12.31

产品期限（日） 96天

产品到期日 2022.04.06

预期年化收益率 1.3000%-3.3000%

产品收益说明

如果在观察期内，挂钩指标【始终大于观察水平】，扣除产品费用（如有）后，产品获得保

底收益率【1.3000%】（年率）；如果在观察期内，挂钩指标【曾经小于或等于观察水平】，

扣除产品费用（如有）后，产品获得最高收益率【3.3000%】（年率）。

（二）使用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说明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的投资产品均为低风险存款产品，产品期限分别为92天、62天和96天，符合安全

性高、流动性好的使用条件要求。公司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影响募投

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对投资保本型银行理财

产品事项进行决策、管理、检查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公司定期将投资情况向董事会汇报。公司将依据交易所的

相关规定，披露现金管理的进展以及损益情况。

公司财务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

应措施，严格控制投资风险。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公司将通过以上措施确保不会发生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及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的情况。

四、本次委托现金管理受托方的情况

本次委托现金管理受托方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1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22,340.33 208,135.67

负债总额 48,045.72 35,179.07

资产净额 174,294.61 172,956.59

2021年1-9月（未经审计） 2020年1-12月（经审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363.20 14,690.31

公司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 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委托理财金额5,

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的比例为9.15%。 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不影响

募集资金正常使用，并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实施，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运转。 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投资理财，

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增加公司收益，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公司现金管理本金计入资产负债表中货币资金，利

息收益计入利润表中财务费用或投资收益项目。 具体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六、风险提示

尽管挂钩型结构性存款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

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介入，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七、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含本公告所述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22,000 17,000 120.928055 5,000

合计 22,000 17,000 120.928055 5,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6,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3.47

最近12个月现金管理累积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1.06

目前已使用的现金管理额度 5,000

尚未使用的现金管理额度 35,000

总现金管理额度 40,000

八、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33,600 17,600 118.652295 16,000

合计 33,600 17,600 118.652295 16,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6,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3.47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积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1.04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16,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4,000

总理财额度 30,000

特此公告。

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603118� � � � � � � �证券简称：共进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1-067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理财受托方：宁波银行科技园支行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共计人民币7,500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单位结构性存款212009

●委托理财期限：187天、97天

●履行的审议程序：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6月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二

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公司分别于2016年7月15日、2016年8

月2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实施和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前提下， 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的银行理财产

品，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二）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

公司购买委托理财产品所使用的资金为公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2、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777号】核准，公

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6,241,060股，每股面值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4.5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1,595,316,570.00元， 扣除承销保荐费用人民币30,715,698.26元后余款1,564,600,871.74元于2016年6月8日转入公司在中国光大银

行深圳蛇口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扣除其他发行费2,214,240.00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562,386,631.74元。 以上募集资

金已由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勤信验字【2016】第1086号《验资报告》确认。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募投项目情况详见于2021年8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市共进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公告编号：临2021—046）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名

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收

益率

预计收益金

额（万元）

产品

期限

收益类

型

结构

化安

排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宁波银行

科技园支

行

银行理财

产品

单 位 结 构 性 存 款

212009

3,500

3.50%/年或

1.00%/年

32.5 97天

保本浮

动型

无 否

宁波银行

科技园支

行

银行理财

产品

单 位 结 构 性 存 款

212009

4,000

3.50%/年或

1.00%/年

71.7 187天

保本浮

动型

无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合同及协议等，董事长可授权财务部负责人组织实施，公司财务负责人负责选择

合格专业理财机构作为受托方，明确委托理财金额、期间、选择委托理财产品品种等，并由公司财务部具体操作。

公司财务部建立台账管理，对资金运用的经济活动应建立健全完整的会计账目，做好资金使用的账务核算工作；及时分析和跟踪银

行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公司审计部负责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每个季度末应对所有银行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

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向审计委员会报告。

独立董事负责对投资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独立董事在公司审计部核查的基础上，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核查为主。同时，独立

董事应在定期报告中发表相关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序

号

产品

名称

委

托

方

受托

方

产

品

期

限

产品

金额

（万

元）

认购日

期

产品

到期

日

预期年

化收益

率

是否要

求提供

履约担

保

理财

业务

管理

费的

收取

约定

收益分配

方式

投资范围

1

单 位

结 构

性 存

款

2120

09

共

进

股

份

宁 波

银 行

科 技

园 支

行

97

天

3,

500

2021/1

2/30

2022/

4/6

3.50% /

年 或

1.00% /

年

否 无

本 结 构 性

存 款 产 品

本 金 于 到

期日返还，

投 资 收 益

于 收 益 兑

付 日 进 行

清算，收益

兑 付 日 为

结 构 性 存

款 产 品 到

期 日 后 两

个 工 作 日

内

结构性存款是指商业银

行吸收的嵌入金融衍生

产品的存款， 通过与利

率、汇率、指数等的波动

挂钩或者与某实体的信

用情况挂钩， 使存款人

在承担一定风险的基础

上获得相应的收益。 最

终实现的收益由保底收

益和期权浮动收益构

成， 期权费来源于存款

本金及其运作收益

2

单 位

结 构

性 存

款

2120

09

共

进

股

份

宁 波

银 行

科 技

园 支

行

187

天

4,

000

2021/1

2/30

2022/

7/5

3.50% /

年 或

1.00% /

年

否 无

本 结 构 性

存 款 产 品

本 金 于 到

期日返还，

投 资 收 益

于 收 益 兑

付 日 进 行

清算，收益

兑 付 日 为

结 构 性 存

款 产 品 到

期 日 后 两

个 工 作 日

内

结构性存款是指商业银

行吸收的嵌入金融衍生

产品的存款， 通过与利

率、汇率、指数等的波动

挂钩或者与某实体的信

用情况挂钩， 使存款人

在承担一定风险的基础

上获得相应的收益。 最

终实现的收益由保底收

益和期权浮动收益构

成， 期权费来源于存款

本金及其运作收益

（二）投资风险

本次委托理财符合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使用条件要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能够保证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进行。

（三）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宁波银行的结构性存款。

（四）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此次购买宁波银行的结构性存款，在公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

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公司财务负责人负责组织实施，具体操作则由公司财务部负责。公司本着维护股东和公司利益的原则，将风险防范

放在首位，对用于现金管理的产品严格把关，谨慎决策，公司所选择的产品均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银行理财产品，期间公司持续跟踪

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

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披露报告期内低风险投资理财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本次委托理财的交易对方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002142）为上市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交易对方与本公司、公司大股东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9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8,457,137,509.83 8,736,535,541.50

负债总额 3,607,781,164.10 4,044,149,809.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849,354,567.77 4,687,841,111.45

项目 2021年1-9月 2020年1-12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760,717.29 332,649,121.12

公司最近一期期末（2021年9月30日）货币资金（数据未经审计）为418,812,518.16元，公司本次披露的银行结构性存款及银行理

财合计75,000,000元，占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的17.91%。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前提下，运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银行理财产品投资，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建设正常周转需要。 公司委托的理财产品对公司未来的主营

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会造成重大影响。

公司委托理财日常通过“交易性金融资产”会计科目核算，理财收益在“财务费用”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投资收益” 科目核算

（具体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五、风险提示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本着严格控制风险的原则，对理财产品进行严格的评估、筛选，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银行理财产品。 尽管本

次授权投资产品属于低风险类型，但可能受宏观经济的影响有一定的波动性，公司将最大限度控制投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于2016年6月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 公司在保证资金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基础上，计划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65亿元（含3.65亿元）额度的闲置非

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于合作银行保本型短期（本外币）理财产品的投资。 公司于2016年7月1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

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16年8月24日召开的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

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增加人民币6.35亿元额度用于购买保本型短期（本外币）银行理财产品，即公司使用暂时闲置非公开发行募集资

金的理财额度增加至人民币10亿元。依据上述相关会议决议，授权额度内的资金可循环进行投资，滚动使用。购买的银行短期理财产品收

益率预计高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且不需要提供履约担保；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合同文件。保荐机构、公司独

立董事、监事会就前述事项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6月25日和2016年7月16日分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披露的《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6-034）、《深圳市

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6-042）以及2016年8月25日披

露的《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16-054）。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前十二个月累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尚未赎回的金额合计为7,500万

元（含本次购买金额），未超过公司董事会的授权额度。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9,000 9,000 82.57 0

2 银行理财产品 3,500 / / 3,500

3 银行理财产品 4,000 / / 4,000

合计 16,500 9,000 82.57 7,5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9,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1.92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0.24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7,5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92,500

总理财额度 100,000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002549� � � �证券简称：凯美特气 公告编号：2021-059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湖南宜章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

《郴州宜章电子特种气体项目投资合同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签订的《郴州宜章电子特种气体项目投

资合同书》（以下简称“合同” 、“本合同” ）属于双方拟定的框架合同，具体事宜尚需公司履行审批程序

和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本合同的具体实施履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合同的签署对公司2021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对未来年度经营业绩的

影响需视双方后续具体合作履行和项目实施情况而定。

3、本合同中的项目用地需要履行用地审批程序，公司按郴州市用地招拍挂参与竞拍，土地使用权的

是否取得和取得时间存在有不确定性。

4、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5、公司将会根据郴州宜章电子特种气体项目进展情况，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一、合同签署概况

2021年12月27日，公司与湖南宜章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郴州宜章电子特种气体项目投资

合同书》，公司拟在宜章氟化学循环产业开发区范围内投资建设电子特种气体项目，项目总投资额约为

7.2亿元人民币，分期分段建设。 具体情况如下：

二、合作方介绍

1、名称：湖南宜章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性质：地方政府机构

3、与公司的关系：湖南宜章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湖南省宜章氟化工工业园，是全省唯一的氟化工专业园区。 园区立足丰富的萤石资源优势，积极推

进资源往产业走，不断拓展延伸氟化工产业链，培育壮大龙头企业，着重建设的氟化学工业集中区。

三、合同主要内容

甲方：湖南宜章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乙方：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郴州市、宜章县有关政策规定，

现就乙方在甲方所在地宜章氟化学循环产业开发区范围内投资建设电子特种气体项目的相关事宜，经

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订立本合同。

本协议的主要条款公告如下：

第一条 项目投资原则

甲方真诚欢迎乙方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通过环保评审，按照宜章氟化学循环产业开发区总体规划

和产业布局的要求，投资兴办注册登记地在宜章氟化学循环产业开发区，独立核算的生产性企业。 项目

亩均投资强度不得低于200万元/亩，亩均税收不得低于20万元/亩。

第二条 投资项目概况

甲方同意乙方在园区投资电子特种气体项目，项目总投资额约为7.2亿元人民币，分期分段建设。 项

目达产后，预计年产值达65000万元，实现税收近10000万元。 主要建设：空分装置、氯化氢合成、纯化及

分装装置，氯气纯化及分装装置、高纯氟气生产装置、氟化氢纯化及分装装置、氟基混配气装置、溴化氢

合成、纯化及分装装置、VOC标气混配装置、五氟化锑装置、三氟化氯纯化及分装装置、碳酰氟纯化及分

装装置、电子级乙炔制取、纯化及分装装置、重水电解制氘气装置、甲类仓库、乙类仓库、污水、固（危）废

处理装置、产品精细化中试生产实验装置等。

第三条 项目用地及管理

1.项目选址于宜章氟化学循环产业开发区，位置以本合同项目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为准，

项目用地约268亩，因化工企业在厂区不宜建设生活配套设施，为此，在产业承接园外环路旁选址建立技

术研发及办公楼、生活区配套，用地面积约5亩，最终面积以规划审批为准，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出让期

限为30年，土地价格以摘牌价为准。

2.自签订本合同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指定账户交纳购地预付金1000万元（不计息）作

为履约保证金，乙方项目投产并产生主营业务收入后，由乙方提出书面申请，甲方在15个工作日内向乙

方指定账户退还购地预付金1000万元（不计息）。

3.用地条件：甲方保证按照乙方的土地标高要求，在6个月内完成土地报批、征地拆迁、杆线搬迁、

“五通一平” ，并向乙方提供项目用地。 将给水、雨水、污水、供电、天然气、通讯、道路等公共设施通至乙

方项目红线边。 供地要求：平整分为3个平面设计标高，每个平面坡度≤1%、挡土墙高差≤2m。

4.土地价格：乙方按郴州市用地招拍挂参与竞拍，土地价格为摘牌价格，乙方在缴纳完土地出让金和

相关税费后取得项目用地《不动产权证》。

5.乙方在批准项目规划设计方案、颁发施工许可证后即开工建设。

6.乙方项目建设周期为24个月，分阶段建设，项目在开工后12个月内建成公用工程并投用，24个月

内建成工艺生产装置并投产。

第四条 优惠政策

1.甲方指定专人协助乙方办理项目建设的用地、规划、报建审批和开业等手续（费用由乙方负担）。

甲方做好各项服务协调工作，协调解决在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2.乙方按合同约定建设期完工、依法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后3年内，税收达到20万元/亩/年，其超过

20万元/亩/年部分的“两税” 地方留存，县财政按50%的比例从县产业引导资金中给予补贴，用于鼓励

企业扩大生产、科技创新。

3.甲方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除中央、省、市规定收取的行政收费和专项收费，以及证照工本费用外，

享受园区优惠政策。

4. 乙方获得发明、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专利、 计算机软件著作并成功在园区实施的， 参照宜发

〔2018〕12号文件，每件分别奖励10万元、2万元、5000元、3000元。 对以排他方式购买他人发明专利并

在本企业成功实施的，每件奖励5万元。 对获得中国弛名商标、湖南省著名商标等称号的，按产业园相关

政策给予奖励。

5.乙方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参照宜发〔2018〕12号文件，分别给予100万元、50万

元的奖励。

6.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在宜章设立研发平台，获得知识产权并成功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给予30万

元的一次性奖励。

第五条 甲、乙双方义务

（一）甲方义务

1.甲方协助乙方办理该项目的立项、环评、注册、消防、安监、海关、商检、土地《不动产权证》等，土地

报批费用由甲方负责，项目的立项、环评、注册、消防、安监、土地挂牌等费用由乙方负责。

2.本合同签订生效后，甲方自收到乙方提交的书面申请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负责将供水、雨污水、

供电、天然气等公共设施通至乙方项目红线边,所需费用由甲方负责。

3.甲方指派专人负责联系乙方，协助办理项目相关手续。

4.甲方全权负责项目周边纠纷矛盾的协调处理。

（二）乙方义务

1.保证该项目的规划设计和建设符合宜章氟化学循环产业开发区的总体规划要求。 该项目的规划、

建筑设计和施工必须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和程序。

2.乙方保证所建项目符合国家颁布的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法规条例，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

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3.乙方在该项目经营期内土地不得擅自转让，如需转让，必须经甲方同意。

4.乙方应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用宜章县内人员就业。

5.乙方应自觉遵守甲方的《宜章经济开发区公共事务管理办法》。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郴州宜章电子特种气体项目符合国家能源开发战略和产业政策， 项目建成后有利于进一步扩充公

司气体产品种类，增加电子特气项目新的利润增长点，提升公司综合实力和盈利能力，树立公司在电子

特种气体行业的高品质形象。

本次签署的合同，预计对公司2021年度的业绩不会构成重大影响，对未来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需视

双方后续具体合作履行和项目实施情况而定。

五、风险提示

1． 本次签订的合同为战略合作框架合同， 具体事宜尚需公司履行审批程序和必要的信息披露义

务，本合同的具体实施履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并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审议决策程序、信息披露义务。

六、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情况

签署时间 协议对方 框架协议名称 截至目前进展

2019 年 11 月

24日

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原名“湖南省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该《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在履行中

2020年12月8

日

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该《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在履行中

2021年3月28

日

揭阳大南海石化工业区管理委员会

《揭阳大南海石化工业区与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

司战略合作协议》

该《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在履行中

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不存在未达预期的情况。

2、在本合同签署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持股变动情况详见2021年12月18日披露

的 《关于股东新疆信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57），持股5%以上股东持股变动情况详见2021年12月9日披露的《关于股东湖南省财信常勤壹

号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大宗交易减持比例超过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4），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未发生变化。

3、未来三个月内，公司不存在持股5%以上股东所持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未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拟在未来三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 未来三个月内不排除持股5%以

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可能，持股5%以上股东如有减持计划，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4、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29日


